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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良子 通讯员 陈烽

近期，多位海口市民不慎遭遇电
信诈骗，涉案金额十几万元。海口警
方紧急发布防范攻略，提醒市民群众
提高警惕避免上当受骗。

海口多位市民被骗

近日，海口警方接到报案，市民
王先生称接到一个自称“公检法”机
关的电话，以王先生家人朋友涉案为
由，让王先生将其银行卡里的钱汇至
公安的“安全账户”，王先生随后分5
次到海口海垦路某银行向嫌疑人汇

款共计3.4万元。
无独有偶，市民李女士报警称其

在上班期间，收到一个陌生电话，对
方自称是刑侦大队的警察，对方告诉
李女士涉及到一宗洗钱涉嫌案，要对
李女士的银行卡进行冻结资金，随后
接到一个自称检察院工作人员的电
话，引导李女士到银行进行冻结银行
卡资金的操作，随后李女士发现自己
银行卡被转走7.1万余元。

市民赵先生接到一陌生电话，对
方说可以帮他的信用卡提额度，其同
意后接到一个电话发来动态码，他把
动态码告诉对方后就收到信用卡公
司发来的两笔消费信息，共计9000

余元，这时他才意识到被诈骗了。目
前，以上案件正进一步侦办中。

如何预防电信诈骗

如何预防电信诈骗防止被骗？
海口警方提示，首先要克制贪念，其
次不要轻易将自己或家人的身份、住
址、通讯信息等资料泄露给他人，做
到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具体来
讲，比如接到家人意外受伤害急需抢
救治疗费用、朋友急事求助类的诈骗
短信、电话，要冷静应对，亲自求证，
不急于汇钱；在收到银行信用卡中心
声称银行卡升级等信息时，立即向相

关单位咨询核对，调查印证；如果接
到以加害、举报等威胁和谎称反洗钱
类的陌生短信或电话，最好不予理
睬，更不要为“消灾”将钱款汇入犯罪
份子的账户；对于要求先汇款后交货
或要求预交定金、保证金、风险抵押
金、公证费、手续费购物的陌生短信、
电话，一定谨慎甄别，不要轻信。

警方提醒，市民一旦发现自己
被电信诈骗，要第一时间向公安机
关报案并向受案公安机关提供汇款
的相关单据、对方账户等相关资料，
由办案民警录入支付系统尽量挽回
损失。

（本报海口11月22日讯）

临近岁末，谨防电信诈骗
海口警方发布防范提示

本报海口11月22日讯（记者良
子 特约记者宋洪涛 通讯员田和新）
记者今天从省公安厅经济犯罪侦查总
队获悉，该总队成功破获一起特大非
法经营案，涉案金额高达3亿元，抓获
团伙主要犯罪嫌疑人3名，现场缴获
外币、人民币30余万元，扣押银行卡、
存折150多张，以及手机、柜台交易凭
证等一批涉案物品。

今年2月，省公安厅经济犯罪侦
查总队民警在工作中发现，有一伙人
在海口地区涉嫌地下钱庄的线索，随

即对该线索进行核查。经查，警方发
现陈某妹、林某香、郑某等3人具有
重大嫌疑。警方通过近9个月的缜
密侦查，查明陈某妹伙同林某香、郑
某等犯罪嫌疑人，通过熟人介绍或以
在银行金融机构附近招揽客户等方
式非法买卖外汇和为地下钱庄资金
提现转移获利，涉案金额巨大，涉嫌
非法经营犯罪。

11月17日上午，省公安厅经济
犯罪侦查总队与相关部门密切配合，
集中20余名警力，兵分三路展开抓

捕行动，在海口成功将主要犯罪嫌疑
人陈某妹、林某香、郑某等3名团伙
成员抓获。

省公安厅经济犯罪侦查总队相关
负责人介绍，该团伙主要以“低买高
卖”的方式从中赚取差价获利，即当价
格较低时买入外币，等到价格涨上去
时卖出，获取买卖差价。

“我国外汇管制严格，每人一年只
能合法兑换5万美元或等值外币，但
往往有的人需求大，有需求就导致非
法交易的出现，才会让不法分子有空

可钻。”省公安厅经济犯罪侦查总队相
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在3名犯罪嫌疑
当中，年近50岁的郑某已经从事非法
买卖外汇20余年，且该团伙犯罪嫌疑
人的年龄平均都在40岁以上，年龄较
大。

此外，在抓获的3名犯罪嫌疑人
中，陈某妹、林某香还通过为地下钱庄
资金提现转移谋取利益，并通过亲戚
朋友到银行办理多个账户以便资金的
转移，警方分别从陈某妹身上缴获银
行卡20余张，林某香60余张。

省公安厅经济犯罪侦查总队负责
人表示，公安机关经侦部门将进一步
加大工作力度，严厉打击此类犯罪，切
实维护我省金融管理秩序。加强与海
南外汇管理局、银行金融机构密切配
合，通力协作，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同
时加大宣传力度，定期对典型案件进
行宣传，让社会民众增强法律意识和
对此类犯罪的防范意识。

目前，省公安厅经济犯罪侦查总
队已对3名犯罪嫌疑人采取刑事拘留
强制措施。

省公安厅破获非法买卖外汇大案
涉案金额高达3亿元，3名犯罪嫌疑人被拘留 本报万城11月22日电（记者赵优 特约

记者黄良策）近日，一则“万宁南林中心学校五
年级女生被南林中学两名初一女生带到厕所扇
耳光”的视频在网上流传。经核实，这起校园暴
力事件确系发生在万宁市南林中心学校。事件
发生后，万宁市教育局召开紧急会议，提出系列
措施治理校园暴力。

据了解，事件发生在11月16日。事件发
生第二天，学校对小玉、小苗进行了思想教育，
两人认识到了自己行为的错误，学校还要求家
长配合加强对孩子的思想教育，并对受欺凌的
小茹进行了心理健康辅导。目前，小茹已正常
上学，状态良好。

万宁市教育局对两所学校领导班子进行了
严厉批评，责令全校通报此事件，立即开展校园
欺凌事件专题教育和法制教育，全面查找管理
漏洞。并对全市中小学贯彻落实治理校园欺凌
工作重新检查，借助课堂、家长学校、社区等在
全市中小学开展预防校园欺凌和暴力事件专题
教育，加强对未成年人德育工作和法制宣传教
育，提高未成年人德育和法制教育的实效。同
时，加强学生日常管理，强化学校及周边综合治
理，推进平安校园建设。

目前，万宁市教育局已组织专项检查组对
全市各学校开展拉网式排查和专项整治活动，
实行量化管理，全面通报工作落实情况，对工作
不力的学校校长进行诫勉谈话、问责。

万宁多举措
治理校园暴力

本报海口11月22日讯（记者良子 通讯
员张秀辉）今天19时许，海口草坡派出所接市
民反映，在海口市海垦路原海垦天桥路段有一
名走失的小女孩，接报后草坡派出所民警立即
出警，到场后发现一名小女孩站在路边。

由于小女孩年龄较小，无法正确陈述其居
住住址及父母的联系方式，民警决定先将小女
孩带回派出所并安排小女孩吃饭。

民警拍下小女孩的照片，到海垦路原海垦
天桥附近寻找其父母，最终在海口市龙华区秀
英村内找到正在寻找小女孩的父母。

经核实，小女孩名叫欣欣（现年2岁，四川
人），随父母居住在秀英村的一出租屋内。小女
孩看到父母后便投入母亲的怀抱，欣欣的父母
对民警表示了由衷的感谢。

海口民警帮助
2岁走失女童找到父母

本报那大11月22日电（记者易
宗平 通讯员罗凤灵）儋州男子陈某曾
因犯盗窃罪入狱，刑满释放后不久，又
通过租车伪造车主证件，将车抵押两次
骗取顾某借款共6.2万元。记者今天从
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获悉，该法院作出
终审裁定，维持一审法院判决，以诈骗
罪判处陈某有期徒刑5年，并处罚金2
万元，继续追缴其违法所得5.5万元。

2015年9月29日11时30分许，
陈某与儋州某汽车租赁公司签订租赁
合同，租赁一辆价值106067元的小轿
车。10月9日，陈某伪造车主的身份证
及车辆相关手续，并以该车作抵押向顾
某借款6万元，扣除利息3000元，实
得款5.7万元。10月13日，陈某又以
车主的名义向顾某借款5000元。租期
满后，陈某未续交租金，并拒绝退还租
赁车辆。接到租赁公司报案后，公安机
关将该车追回并退还租赁公司。

一审法院认为，陈某以非法占有
为目的，采取伪造证件及隐瞒事实真
相的方法，骗取他人6.2万元，数额巨
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作出判决。

一审宣判后，陈某不服，提出上
诉。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驳回
上诉，维持原判。

租车抵押骗取借款
儋州一男子骗6.2万元被判5年

5种
电信诈骗手法

冒充政法人员进行诈骗

利用网络电话更改来电
显示，要求被害人将自
己的存款转入所谓“安
全账户”

QQ及微信诈骗

窃取被害人QQ号码或
截取视频，冒充被害人
的亲属、朋友向被害人
提出借钱要求

假冒汇款诈骗

向不特定人群群发短信
要求把款项汇到某指定
账户

中奖信息诈骗

以需要先交“个人所得
税”、“公证费”、“转账手
续费”等种种借口诈骗
钱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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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充熟人救急诈骗

犯罪嫌疑人随机拨打手
机用户谎称是被害人的
旧友，以急需钱款救急
为由让被害人汇款


